
陕西新一轮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方案基本特征分析

为贯彻落实《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和《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

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国务院督导委员会办公室《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

教学审核评估实施方案（2021—2025 年）》及《关于做好“十四五”期间普通

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工作的通知》（国教督办函〔2022〕36 号）有

关要求，陕西省教育厅于 2022 年 11 月 10 日出台了《关于做好“十四五”期

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工作的通知》（陕教高办〔2022〕38 号），

同时发布《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实施方案（2021—2025

年）》（以下简称“陕西方案”），决定全面启动陕西新一轮审核评估。

陕西方案在国家方案强调立德树人、强调分类评估、强化评估刚性、创新评

估方法、强化证据支持等特征的基础上，结合陕西高等教育改革需要，进行了一

些创新，具有如下一些特征，对于指导陕西高校于“十四五”期间以新一轮审核

评估为契机，推进本科教育教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以评估为抓手，推动陕西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新一轮审核评估作为保障

和提高陕西高校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手段，将对“十四五”期间陕西高等教育改

革发展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陕西方案要求各高校提高站位，充分认识审核评估

的重要意义，以评估为契机推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巩固人才培养中心地位

和本科教育教学核心地位。

二、坚持以评促建，深化落实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新一轮审核评估，正值我

国高等教育改革各项工作进入深水区，各项指标设立对我国深化高等教育评价改

革具有强烈的指引和导向作用。陕西将以审核评估为契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和《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



机制改革的意见》，引导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决破除“五唯”顽瘴痼

疾、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制度，确保人才培养中心地位和本科教育教学核心地

位，推动陕西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设，服务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

三、结合陕西实际，构建陕西特色的评估指标体系针对第二类由省级教育行

政部门组织实施的高校，陕西结合地方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需求和高校实际，在审

核评估指标体系中增加了 7 个审核要点，完善了 1 个评价要点，形成了具有陕

西特色的审核评估指标体系。其中，在“2.2 专业建设”中，增加【必选】学校

建立“招生-培养-就业”联动反馈机制和优化专业结构、改进专业设置情况；在

“4.3 教学投入”中，增加【必选】教师特别是教授和副教授指导学生毕业设计、

就业、创新创业、社会实践、社团活动、竞赛展演等的工作机制和实行情况、【可

选】主持省级及以上教学改革项目、课程建设情况、【可选】获得省级及以上教

学成果奖情况；在“6.1 质量管理”中，增加【可选】独立设置的教学质量管理

部门和专职质量管理队伍建设情况、【必选】近三年毕业论文（设计）抽检结果。

增加了“8 特色发展”指标，考察高校围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陕西地方发展目

标开展的工作、基于高校分类发展开展的特色工作以及本科教育教学示范案例等；

完善了“4.4 教师发展”的“【可选】教师发展中心培训本校教师的比例及人均

学时数”。

四、强化整改督查，确保新一轮审核评估取得实效强化整改督查是提升审核

评估效果的重要一环，陕西在第一轮审核评估中通过强化整改监督检查环节，推

进高校落实整改，促进人才培养质量持续改进取得了显著成效。陕西方案在上一

轮评估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强调将进一步强化整改中期检查和督导复查环节，切

实督促高校以评促建、以评促改。整改中期检查和督导复查结果将作为陕西高校



绩效考核、限制新增本科专业备案、一流本科专业建设、教改项目立项、学位点

申报等教育资源配置的重要参考依据。对于整改落实不力、关键办学指标不达标

或评估后下滑的高校，将采取约谈高校负责人等问责措施。

五、坚持分类评估，指导高校选择适配的评估类型根据高等教育整体结构布

局和高校办学定位、服务面向、发展实际等，指导高校自主选择“两类四种”评

估类型。第一类审核评估针对办学目标定位为建设世界一流，具有一流师资队伍

和育人平台，培养一流拔尖创新人才，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普通本科高校，

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中办学目标定位为世界一流的高校原则上可申请参加第

一类评估。第二类审核评估分为三种：第一种适用于已参加过上一轮审核评估，

重点以学术型人才培养为主的普通本科高校，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省属高校

（含博士特需项目高校）原则上申请参加此类评估；第二种适用于已参加过上一

轮审核评估，重点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主的普通本科高校，只有硕士和学士学位

授予权，还没有取得博士学位授予权的省属高校原则上申请参加此类评估；第三

种适用于已通过合格评估 5 年或以上，首次参加审核评估的省属高校原则上申请

参加此类评估。

六、落实管办评分离，委托第三方机构具体组织实施按照“管办评分离”原

则，继续委托中国西部高等教育评估中心负责陕西申请第二类审核评估高校的具

体组织与实施工作，包括制定操作规程、开展评估培训、落实年度工作，组织整

改中期检查和督导复查，审核参评高校自评报告等相关工作。中国西部高等教育

评估中心将优化审核评估专家遴选与评估流程，组建高水平审核评估专家队伍，

坚持分类指导与精准评估相结合、定性与定量评估相结合、整改落实与监督检查

相结合，为高质量开展新一轮审核评估做好组织实施和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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